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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F_95_E6_8A_80_E5_c36_54053.htm （一）总论部分在此部

分，要掌握民法通则斩基本原则、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要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含义及三个要素。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的含义、联系和区别以及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

止。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也是需要掌握的内容，其中视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对象和条件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几种情况需要重点掌握。 在自然人部分

，除要掌握自然人的能力外，还要掌握自然人的住所的认以

及视为住所的情况。关于监护，要掌握监护仍的范围、顺序

以及监护争义的解决。监护人的设立和变更以及监护的变更

以及监护的撤销和委托也需要掌握，这中间要注意，委托监

护中因被监护人的侵权得为而导致的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民法通则为了保护失踪人的利益用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和

利益，设立了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在宣告失踪和宣告

死亡中，要注意掌握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条件、程序和后

果，以及申请宣告失踪和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及是否有顺序限制。此外还要掌握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宣告

撤销的法律后果。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分民的特

殊形式，因经一定的法律程序而获相应的经营权利。在这其

中，要掌握个体工商刻和农村承包经营刻财产责任的确定和

法律保护。关于公民之间的个人合伙，要掌握合伙人及其权

利与义务。入伙和退伙要掌握各自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因退伙

而引起的合伙期间债务的承担问题。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组织。法人部分，首先要掌握的是法人成立的四个条件。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其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区别，企

业法人的成立与合并，法人终止的几个原因也是需要掌握的

问题。此外，在法人部分，还要掌握法定代表人的概念以及

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联营是指企业之间或企业与事业单位之

间采取一定法律形式所进行的联合经营。在联营中要掌握联

营的三种类型及各自特点以及联营与合伙之间的区别。 民事

法律行为部分，要掌握民副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和形式以及

无产民事行为的种类。民事行为中，还有可变成更和可撤销

的民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撤销后，撤销的效力溯及既

往。在这一部分，还要掌握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后果及当事

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民事行为被宣告无效和撤销后，均

从行为开始时无效，不影响其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

效。 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

的制度。在代理中，要掌握代理人的特征、代理的适用范围

。代理的适用范围指哪些行为可以代理，哪些行为不得代理

。代理有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三种。代理权的产

生也基于三种法律事实：被代理人的委托、法律的直接规定

和仍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委托代理中要注意掌握复代

理及复代理成立的三个条件。代理中还要注意代理人与被代

理人之间、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负连带责任的情形。代理仅

的行使朋三种情形：有权代理、无权代理和滥用代理权。这

其中，无权代理的法律效果及其追认以及滥用代理权的情形

和法律效果，也是代理中的重要问题。此外，代理关系终止



的原因也应掌握。关于民法的诉讼时效，由普通诉讼时效、

特别诉讼时效组成。特别诉讼时效适用于《民法通则》第136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期限为1年。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权利

的最长保护期限不超过20年。关于诉讼时效，还要掌握诉讼

时效的开始及计算，以及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法定事由，

诉讼时效的延长及其特殊情况。 （二）人身权人身权是与权

利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

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两类。在公民的人身权中，要掌

握人身权的种类及其内容以及人身权的法律保护。法人亦享

有自己的人身权、如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等，还要注意

法人人身权和以民人身权的区别。 （三）物权1财产所有权

。财产所有权的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四方面的内容。在占有中，分为自己占有和他人占有；

他人占有包括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非法占有又分为善意占

有和恶意占有。这当中应重点注意我国法律关于动产善意取

得制度的规定。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

原始取得要掌握取得的几种方式，继受以得要掌握继受取昨

中财产所在权的转移时 间以及风险负担的转移。关于财产所

有权的转移，要注意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别，还要注意财产所

有权转移的几种特殊情形。财产所有权的消灭，要掌握消灭

的几种形式， 财产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

人所有权三种形式我国法律对于公民房屋所有权的保护的规

定，这里面包括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处理；私房履行产

权纠纷的处理，"文革"期间收缴私房的处理和房屋买卖纠纷

处理的几个问题， 共有是财产所有权的一种特殊形态。要掌



握按份菜有和共同共有的联系和区别。共同财产的分割中，

要注意共有人的优先权问题。2他物权。他物权是权利人在他

人之物上享有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他物权有使用

权、经营权、抵押权、留置权和典权。 （四）知识产权知识

产权是民事主体对其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依法所享有的专

有权利。民法通则规定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

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其中，著作

权的内容、专利权取得的条件、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和保护是

较重要的问题。 （五）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确

良规定，在当副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债的产

生可因合同行为，也柯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而

发生。合同之债是约定之债，后三种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是法定之债。债还可分为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在连带之债

中，要注意连带债务的承担问题。债的消灭的原因很多，主

要应掌握清偿、抵消和提存这三种。 1合同。合同的订立包

括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合同的履行和

担保的具体规定可参照合同法加以掌握。关于房屋的租赁和

典当借贷的确认、保护和处理以及赠与的成立和效果，可参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加以掌握，其中要注意

关于房屋赠与的规定。 在合同这部分，还要掌握违反合同的

民事责任以及不履行合同而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 要特别

注意《民法通则》《新合同法》的不同规定。 2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分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指

行为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

任的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指行为人虽无过错，但基于法律规



定而对受害人承担民副责任的行为。在一般侵权行为中要注

意区分双方的过错，在特殊侵权行为中要掌握特殊侵权行为

的各种类型和由于侵权而引起的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关于

民事责任的承担，还要注意由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所引起

的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六）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在

这一部分，重点掌握不动产所有权、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

涉外婚姻家庭以及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